
闽民福〔2017〕108 号

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
建立养老服务企业登记管理制度的意见

各设区市民政局、工商行政管理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、

市场监管局：

为贯彻《福建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》，进一步鼓励社会力

量参与养老服务业，推进养老服务业企业登记规范化和便利化，

根据国家和我省有关规定，现就我省养老服务业企业登记管理提

出如下实施意见：

一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放开市场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

鼓励符合条件的各类社会主体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，形成充满活

力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。

（二）规范管理。明确部门职责，规范登记管理要求，推动本

市养老服务业企业依法尽责经营，促进养老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。

（三）简化操作。以企业为本，推进养老服务业企业登记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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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便利化，构建法治化、便利化的营商环境。

二、登记范围和管辖

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组织设立从事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和

护理服务，满足老年人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的经营性养老服务业

企业（以下简称“养老服务企业”），可以依法向所在地工商行政

管理部门（以下称“登记机关”）提出登记申请。

境外投资者设立养老服务企业，应当按照国家《外商投资

准入特别管理措施》的相关规定报批，依法进行登记。

三、登记规范

养老服务企业名称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，依次由

字号、行业或者经营特点、组织形式等部分组成。其中，行业或者

经营特点体现两类识别度，一是服务对象识别度，与老年人、老年、

长者相关；二是服务内容识别度，与养老服务、为老服务相关。

养老服务企业可以采用公司制企业（有限责任公司、股份有限

公司）、合伙企业、个人独资企业等组织形式（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个

体工商户除外），并具备相应的投资人、注册资本等条件。

养老服务企业在申请办理经营范围登记时，应当遵守国家

和本省法律法规的规定。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，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

四、登记内容

（一）养老机构企业。养老机构企业是指从事为老年人提供

集中居住和照料护理服务活动的经营性养老机构。其名称行业表

述可以为“养老院”“养护院”“颐养院”等，经营范围统一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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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“养老机构业务”。按照“先照后证”的要求，企业持营业执

照到民政部门办理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。许可业务范围与执照经

营范围表述不一致的，可持许可证件到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经营范

围。登记机关应当在统一核定用语后，用括号加注许可业务内容，

如“养老机构业务（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和照料护理等服务）”。

（二）社区养老服务企业。社区养老服务企业是指从事为居

家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、康复护理、精神慰藉、紧急救援等活动

的经营性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以及其他相关组织。登记为社区养老

服务企业的，其名称行业表述可以含有“社区”字样，如“社区

养老服务”“社区老年照护服务”等。经营范围核定为“为老年

人提供社区托养、居家照护等社区养老服务”。

（三）综合养老服务企业。综合养老服务企业是指同时从事

养老机构业务、社区养老服务等活动的养老服务机构。其名称行

业表述可以更为宽泛，如“养老服务”“为老服务”“老年服务”

等。经营范围核定为“养老机构业务，为老年人提供社区托养、

居家照护等社区养老服务”。涉及其他经营项目的，企业登记机

关根据企业的章程、合伙协议或者申请，参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

类》及有关政策文件、行业习惯或者专业文献登记。

五、管理服务事项

（一）部门职责。各级民政部门依法指导养老服务企业按照

相关行业规范经营。各级登记机关依法开展登记工作并向养老服

务企业提供咨询登记等便利服务。养老服务企业提供托养、助餐、

医疗等业务的，应当遵守国家和本省消防、食品安全、医疗卫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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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保等法律法规的规定。

（二）扶持措施。按照简政放权、优化服务、放管结合的要

求，进一步完善制度、规范流程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，为养老服

务企业登记和经营提供便利。养老服务企业依法享受税费优惠、

产业扶持等政策。各相关部门扶持发展养老服务企业，推进专业

化、品牌化发展，鼓励养老服务企业设立分公司或分支机构，实

现连锁化经营，为老年人提供多层次的养老服务。

（三）工作机制。建立健全政府部门间的沟通协调机制，加

强事中、事后联合监管。各级登记机关要按照政务信息共享、数

据互联互通的要求，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等系统，将登记信息

向社会公示，相关审批部门应及时从平台获取登记信息，并依法

履行管理职责。

本意见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2 年 4 月

30 日。

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

2017 年 4 月 2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建省民政厅办公室 2017 年 4 月 29 日印发


